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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》─ 第 7 章

貿易報關單和貨物艙單的處理及管制

撮要

1 . 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60 章 )，所有輸入香港或從香港

輸 出 的 貨 物 均 須 記 錄 在 艙 單 (貨 物 艙 單 )內 。貨 物 運 輸 商 須 在 貨

物抵港或離港後的 14 天內向海關關長遞交貨物艙單。根據《進

出 口 (登 記 )規 例》 (第 60 章，附 屬 法例 E)，輸 入 或 輸出 任 何 並

非豁免物品的物品的人士，須在該物品進口或出口後 14 天內就

該 物 品 向 海 關 關 長 遞 交 準 確 而 完 整 的 報 關 單 (貿 易 報 關 單 )。香

港 海 關 負 責 執 行 有 關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的 法 例 。海 關 關 長

授 權 政 府 統 計 處 人 員 處 理 貿 易 商 遞 交 的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運 輸 商 遞

交 的 貨 物 艙 單 。處 理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的 目 的 ，是 為 了 保

障 來 自 報 關 費 的 政 府 收 入 ，以 及 編 製 和 分 析 貿 易 統 計 數 字 。在

2 0 07 -0 8 年度，報關費的總額為 12 .79 億元。審計署最近就以電

子 方 式 遞 交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，以 及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

關 處 理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的 工 作 的 節 省 程 度 、 效 率 和 效 益

進行了審查。

以電子方 式遞交貿易報關單 和貨物艙單

2 . 透 過 電 子 資 料 聯 通 遞 交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當 局 強

制 規 定 ，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起 ，貿 易 商 必 須 透 過 電 子 資 料 聯 通

以 電 子 方 式 遞 交 貿 易 報 關 單 。 當 局 亦 強 制 規 定 ，運 輸 商 必 須 透

過 電 子 資 料 聯 通 貨 物 艙 單 系 統 (即 “電 子 艙 單 系 統 ”) 以 電 子 方 式

遞 交 貨 物 艙 單 ，經 由 空 運 和 鐵 路 運 輸 的 貨 物 自 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

起 實 施 ，至 於 經 由 海 運 和 河 運 運 輸 的 貨 物 ，則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六

月 起 實 施 。電 子 艙 單 系 統 經 改 良 後 ，把 與 貨 物 清 關 及 貨 物 艙 單

處 理 工 作 相 關 的 工 序 和 系 統 簡 化 、 自 動 化 及 整 合。 經 改 良 的 電

子艙單系統自二零零六年一月起開始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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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計 劃 推 行 後 的 覆 檢 指 引 《工 商 及 科 技 局 通 告 第 2 / 20 03
號 》訂 明 ，在 電 腦 計 劃 推 行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，用 戶 決 策 局 ／ 部 門

須 遞交一份 計劃推行 後部門報 表 (下稱 “報表 ”)，以確保 政府的投

資 能 按 時 和 以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達 致 預 期 目 標 。 報 表 內 須 註

明 是否建議 進行計劃 推行後的 覆檢 (下 稱 “覆檢 ”)。政府 資訊科技

總 監 辦 公 室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發 出 指 引 ， 協 助 用 戶 決 策 局 ／部

門決定是否進行覆檢。

4 . 需 要 確 保 在 報 表 內 全 面 披 露 所 有 項 目 審 計 署 注 意 到，

經 改 良 的 電 子 艙 單 系 統 的 報 表 內 並 無 註 明 ： ( a )就 處 理 水 路 、空

運 和 鐵 路 貨 運 的 貨 物 艙 單 的 後 端 處 理 工 作 的 業 務 流 程 重 整 研 究

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是 否 均 已 推 行 ；及 (b )縮 短 發 出 報 關 通 知 書 的 時

間 (由 於 縮 短 處 理 貿 易 報 關 單 的 時 間 所 致 )的 預 期 效 益 未 能 實

現 。審 計 署 建 議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和 政 府 統 計 處 處 長 應 確
保 按 照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指 引 ， 在 報 表 內 全 面 披 露 所
有項目。

5 . 需 要 進 行 覆 檢 審 計 署 發 現 ，儘 管 縮 短 處 理 貿 易 報 關 單

的時間，由 2 .6 個月減至少於 1 個月的預期效益未能實現，商

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並 無 建 議 就 經 改 良 的 電 子 艙 單 系 統 ， 進 行 覆

檢 。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，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向 審 計 署 表 示， 該 局

仍 然 認 為 不 應 建 議 進 行 覆 檢 ， 原 因 是 進 行 覆 檢 所 需 的 資 源 ，可

以 更 有 效 地 用 於 研 究 方 法 ， 進 一 步 縮 短 處 理 貿 易 報 關 單 的 時

間 。審 計 署 建 議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和 政 府 統 計 處 處 長 應 盡
力達到把處理貿易報關單的時間縮短至少於一個月的目標。

6 . 準 時 遞 交 貨 物 艙 單 審 計 署 發 現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， 逾

6 0 % 的海運和 河運貨物 艙單並不是 在貨物 抵港或離港 後的 1 4 天

法 定 時 限 內 遞 交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應 聯 同 海
關 關 長 和 政 府 統 計處 處 長 ： (a ) 推 行 額 外 措 施 敦 促 運 輸商 準 時遞
交 貨 物 艙 單 ； 及 (b ) 考 慮 制 訂 策 略 計 劃 ， 透 過 電 子 資 料 聯 通 收
費 系 統 就 逾 期 遞 交 貨 物 艙 單 徵 收 罰 款 ，並 對 屢 次 逾 期 遞 交 貨 物
艙單的運輸商徵收較高罰款。

7 . 承 運 商 遞 交 的 副 艙 單 部 分 承 運 商 不 願 意 把 敏 感 的 副 艙

單 資 料 向 運 輸 商 披 露 。 結 果， 運 輸 商 未 能 向 政 府 提 供 完 整 的 副

艙 單 資 料 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在 找 出 長 遠 解 決 方 法 ， 以 符 合 成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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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益 的 方 式 收 集 副 艙 單 資 料 的 工 作 ，並 沒 有 多 大 進 展 。審 計 署
建 議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應 聯 同 海 關 關 長 和 政 府 統 計 處 處
長 ： (a ) 推 行 額 外 措 施 ，敦 促 承 運 商 遞 交 副 艙 單 資 料 ；及 (b ) 考
慮 制 訂 策 略 計 劃 ， 推 行 長 遠 解 決 方 法 以 收 集 承 運 商 的 副 艙 單 資
料。

貿易報關 單和貨物艙單的完 整性

8 . 沒 有 遵 守 遞 交 規 定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查 核 貿 易 報

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是 否 完 整 ，以 確 保 所 有 進 口 或 出 口 付 運 貨 品 均

已 報 關 。 審 計 署 發 現： ( a )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，有 8 8 % 的 貿 易 報 關

單是在申報貨品進口或出口後的 14 天內遞交，而貨物艙單方面

則只有 6 3% 是在貨物抵港或離港後的 1 4 天內遞交； (b ) 沒有回

覆 的 報 關 通 知 書 數 目 有 所 增 加 ， 所 佔 百 分 率 由 二 零 零 三 年

的 63 % 升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72 %； 及 ( c )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至 二 零 零

七 年 期 間 ，未 能 核 對 的 貿 易 報 關 單 數 目 上 升 了 3 1%， 而 在 水 路

貨 運 方 面 ， 未 能 核 對 的 貿 易 報 關 單 所 佔 比 例 ， 由 二 零 零 三 年

的 2 8 % 增加 至二零 零七 年的 51 %。 審計署建議 政府統 計處 處長
應 在 徵 詢 海 關 關 長 的 意 見 後 ： (a ) 密 切 監 察 (按 運 輸 方 式 )遞 交 貨
物 艙 單 的 時 間 、發 出 報 關 通 知 書 的 數 目 和 未 能 核 對 的 貿 易 報 關
單 的 比 例 ，並 推 行 額 外 措 施 確 保 遵 守 遞 交 規 定 ； 及 (b ) 制 定 機
制 ，把 嚴 重 違 規 個 案 轉 介 海 關 關 長 ，以 便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加 強
遵守遞交規定。

9 . 需 要 清 理 積 壓 的 欠 交 報 關 通 知 書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香 港

海 關 轄 下 的 報 關 查 核 組 已 查 核 並 完 成 的 欠 交 報 關 通 知 書 和 欠 交

艙 單 通 知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由 20 06 - 07 年 度 的 20 4 00 0 宗 減 少

至 2 00 7- 08 年 度 的 1 67 0 00 宗 ， 主 要 原 因 是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增

加。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有 1 6 87 0 00 份欠交報關通

知 書 仍 未 分 派 給 查 核 人 員 跟 進 。審 計 署 建 議 海 關 關 長 應 審 慎 評
估加派人手清理積壓個案的成本效益。

1 0 . 需 要 加 強 對 屢 次 違 規 者 的 執 法 行 動 根 據 《守 規 計 劃 手

冊 》，如 香 港 海 關 派 員 探 訪 後 三 個 月 ，違 規 公 司 仍 未 就 相 關 罪 行

作 出 改 善 ，香 港 海 關 可 提 出 檢 控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， 在 二 零 零 四

年 推 行 鼓 勵 守 規 計 劃 後 ，對 於 那 些 沒 有 作 出 改 善 和 依 然 慣 常 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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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遞 交 的 公 司 ，香 港 海 關 的 檢 控 工 作 全 部 不 成 功 。 審 計 署 建 議
海關關長應加強對有足夠理由檢控的屢次違規者提出檢控。

貿易報關 單的準確性

1 1 . 需 要 縮 短 處 理 時 間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負 責 查 核 貿

易 報 關 單 所 列 貨 品 的 申 報 貨 值 ，以 確 保 準 確 無 誤 。 審 計 署 揀 選

了 20 宗 個 案進 行審 查。審 計署 發現，政 府統 計處 查核貿 易 報 關

單 的 準 確 性 的 工 作 ，所 需 時 間 過 長 。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，政 府 統

計 處 向 審 計 署 表 示 ，該 處 最 近 實 施 了 一 項 行 動 計 劃 ，旨 在 於 六

個 月 內 完 成 查 核 貿 易 報 關 個 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統 計 處 處 長
應 ： (a ) 密 切 監 察，在 六 個 月 內 完 成查 核 貿 易 報 關 個 案的 行 動計
劃 的 實 施 情 況 ；及 (b ) 確 保 迅 速 地 把 所 有 已 處 理 個 案 轉 介 香 港
海關跟進。

1 2 . 香 港 海 關 的 查 核 工 作 香 港 海 關 負 責 跟 進 ，由 政 府 統 計

處 轉 介的 個案 。審計 署 揀選 了 20 宗 個 案 進行 審查 。審計 署 發 現

兩 宗 少 報 貨 值 個 案 ，香 港 海 關 在 追 收 報 關 費 的 六 年 法 定 時 限 屆

滿 後 才 完 成 處 理 ， 以 及 香 港 海 關錯 誤 地 把 兩 宗 個 案 列 作 無 須 繼

續 辦 理 個 案 ，交 回政 府 統 計 處 。審 計署 建 議 海 關 關 長 應 ： (a ) 優
先 查 核 接 近 喪 失 時效 日 期 的 貿 易 報 關個 案 ；及 (b ) 詳 細 覆 查 所有
無須繼續辦理個案，然後才把個案交回政府統計處。

1 3 . 需 要 劃 一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的 罰 款 率 自 一 九 九 五

年 起 ， 海關 關 長 已 轉 授 權 力 予 部 分 政 府 統 計 處 人 員 ，讓 他 們 評

定 及 追 收 少 付 的 報 關 費 並 徵 收 行 政 罰 款 。 審 計 署 注 意 到， 政 府

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所 徵 收 的 罰 款 率 有 差 異 。此 外 ， 與 香 港 海 關

不 同 ， 政 府 統 計 處 徵 收 行 政 罰 款 時 並 無 考 慮 貿 易 商 過 往 的 違 規

記 錄 。審 計 署 建 議海 關 關 長 應 考 慮： (a ) 劃 一 香 港 海 關 和 政 府統
計 處 的 罰 款 率 ；及 (b ) 建 議 政 府 統 計 處 人 員 考 慮 貿 易 商過 往 的違
規記錄。

貿易統計 數字及服務表現資 料

1 4 . 需 要 減 省 用 紙 及 減 低 成 本 貿 易 統 計 和 船 務 統 計 刊 物 主

要 以 贈 閱 形 式 分 發 給 政 府 部 門 、學 術 機 構 和 國 際 組 織 ，或 出 售

予 訂 戶 和 公 眾 人 士 。除 了 一 份 貿 易 統 計 月 刊 外 ，其 餘 的 均 有 出

版 年 刊 。審 計 署 發 現 ，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期 間， 只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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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部 分 的 印 刷 月 刊 可 以 售 出 ， 而 大 部 分 貿 易 統 計 刊 物 的 存 貨 較

售 出 的 數 目 為 多 。 審 計 署 認 為 印 刷 貿 易 統 計 月 刊 或 許 並 無 需 要

和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。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統 計 處 處 長 應 在 諮 詢 刊 物
定 期 訂 戶 後 ， 考 慮 停 印 部 分 貿 易 統 計 月 刊 ，以 及 就 貿 易 統 計 刊
物 的 印 刷 數 目 擬 備 更 準 確 預 測 數 字 ，以 減 省 用 紙 和 盡 量 減 低 出
版和存放成本。

1 5 . 需 要 訂 定 更 有 意 義 的 衡 量 服 務 表 現 準 則 根 據 政 府 統 計

處 和 香 港 海 關 2 008 -09 年 度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，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：

( a ) 香 港 海 關 並 沒 有 就 查 核 及 評 定 貿 易 報 關 單 和 貨 物 艙 單 ，訂 定

服 務 表 現 目 標 ； (b )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服務 表 現 目 標 主 要 是年 內 工 作

的 目 標 ； 及 ( c )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的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未 能

衡 量 所 調 配 的 資 源 的 節 省 程 度 、效 率 和 效 益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
統 計 處 處 長 和 海 關 關 長 應 考 慮 訂 定 更 有 意 義 的 準 則 ，以 評 定 政
府 統 計 處 和 香 港 海 關 在 處 理 、 查 核 、管 制 及 評 定 貿 易 報 關 單 和
貨物艙單方面的服務表現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6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


